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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速度加快，社会对养老服务行业的需求越来越高。近年来，智慧养老概念从智能

家居、智能化老年系统发展而来，逐步深入到养老领域。智慧养老在给老年人带来便利化、智能化的服

务、解决社会养老难题的同时，也面临着智能化体系下，老年人权利保护的立法不足、相关主体权利义

务责任不明确、服务标准不明确、不统一等问题，本文试从立法、执法、司法三个方面探索其优化路径，

以促进我国智慧养老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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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ging process in our country, the demand for old-age service industry is more and 
more high. In recent years, the concept of smart elderly care has been developed from smart home 
and intelligent elderly system, and has gradually penetrated into the field of elderly care.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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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nging convenient and intelligent services to the elderly and solving social pension problems, 
smart pension also faces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legisl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elderly under the intelligent system, unclea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relevant subjects, un-
clear service standards and inconsistency.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its optimization path from 
three aspects: legislation, law enforcement and justice,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wisdom endow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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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世界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国同样面临老龄化问题，根据 2021 年最新人口普查显示，我国

老龄化进程的速度加快、老龄化程度加深。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扑面而来，当前很多家庭都存在两个

成年子女要负担四至八位老人的情况，家庭无法负荷的情况下，社会对养老服务行业的需求越来越高，

进而促进了养老服务行业的迅猛发展。近年来，作为一种新业态的智慧养老模式迅速兴起，引起众多关

注，这种模式是否真的能解决一部分养老难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随之带来的困境和优化路径也令人深

思。实际上，这个概念是一个衍生词，是从最初的智能家居、后来的智能化老年系统发展而来，进一步

深入到养老领域之中的。但是随着智慧养老的实际应用，不难发现，智慧养老在给老年人带来便利化、

智能化的服务、解决社会养老难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众多法律问题，比如智能化体系下，老年人权利保

护的立法不足、相关主体权利义务责任不明确、服务标准不明确、不统一等问题凸显。从这些问题出发，

从立法、执法、司法三个方面探索其优化路径，可以促进我国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 

2. 智慧养老概述 

智慧养老，又称之为智能化养老，这个概念最初起于英国，后期这个概念传入欧美国家[1]。美国的

智慧养老概念起源于智能家居，适用于智能技术应用到家庭生活，如控制空调、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电

和门禁等安全系统。后来英国将智能家居被称为全智能化老年系统，运用智能家居的功能对老年人进行

远程服务。也就是说，智能家居的开发与发展为智慧养老提供了基础。 
2019 年江苏发布了《智慧养老建设规范》一文，智慧养老以一种新型养老服务形态进入社会的视野。

其中，“智慧养老”被表述为一种新型的运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管理的现代养老

服务模式，在传统养老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的智能化技术手段，如 AI 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智

能医疗设备、VR 人机交互等。研发、搭建智能化信息服务平台，链接与养老服务相关的公共资源数据，

为老年人提供更便捷、更安全、更全面的养老服务，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完善养老服务体系[2]。 
通过江苏省发布的《智慧养老建设规范》智慧养老概念模型的多维视角图，可以进一步了解智慧养

老模式的概念，如图 1 所示 1。该模型由四个方面进行搭建，第一方面是建设周期，分为规划阶段、建设

阶段、验收阶段、运营阶段；第二方面是用户构成，分为养老公众用户、养老服务机构(企业)用户、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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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管理用户；第三方面是数据要素，包含智慧养老应用、数据与服务、计算与存储、网络通信、物联

感知；第四方面是技术要素，包含资源交换、运维管控。 
 

 
Figure 1. Multidimensional view of conceptual model of intelligent pension 
图 1. 智慧养老概念模型多维视角图 

3. 我国智慧养老政策的发展进程与现状 

我国智慧养老服务行业目前仍处于初级探索时期，有待技术和相关平台的进一步开发以及国家政策

及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从国家政策的发布看，2011 年发布《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是

我国智慧养老模式的起点，文件明确提出要建立老年人智能化信息平台，健全老年人智能化服务体系，

如跟踪检测系统等。2015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搭建互联网+ 
养老的智能服务网络平台。2016 年，国务院及其他部委先后出台多项关于医疗数据、老龄教育平台的重

要政策，促进智慧养老服务的进一步发展。2021 年第十三届人大表决的《“十四五”规划》进一步强调

老龄化问题，将积极应对老龄化上升未国家战略问题，并重点突出智慧养老新业态的发展与培育。有关

“智慧养老”的国家政策通过梳理如下所示，见表 1。 
 
Table 1. National policy table on smart elderly care 
表 1. 关于智慧养老的国家政策图 

序号 年份 名称 

1 2011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2 2013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3 2014 《关于开展国家智能养老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的通知》 

4 2015 《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5 2016 《关于中央财政支持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 

6 2017 《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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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7 2019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 

8 2020 《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20 年版)》公示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 

9 2021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10 2022 《关于深入开展 2022 年“智慧助老”行动的通知》 

4. 智慧养老模式下养老机构服务存在的法律问题 

4.1. 智慧养老模式下老年人权利保护的立法不足 

养老机构负责老龄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涉及到老龄人的权利也是全面的，养老机构及工作人员与

老年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老龄人权利是否得到有效保障，是一直受关注的话题。从一定意义上说，老龄人

在身体和心理层面的脆弱和易受伤害，以及老年人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普遍薄弱，导致老龄人群体极

易收到外界的干扰和侵害[3]。我国养老院的老龄人群大多属于失独或行为能力有限的人群，其独立能力

较低，大多依靠养老机构，这进一步导致了养老机构的老龄人权利被侵害的风险提高。而我国智慧养老

处于探索发展时期，法律制度并不完善，现阶段，智慧养老的法律还是依赖于一系列养老基础法律制度，

缺乏长护险法律制度、医养结合养老法律制度、老年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养老信息和服务标准化法律

制度，智慧养老的发展必然会遭遇瓶颈[4]。比如老年人隐私权的保护方面，我国现行《民法典》第六章

规定了私人生活不受打扰，并对个人信息保护做出了原则性规定。然而，这些规定主要适用的是传统养

老模式的老年人隐私保护，对新型的智慧养老因接入智能化平台或系统，比如摄像头、智能手环、智能

医疗检测设备和数据平台等，让老年人失去隐私信息。2017 年国家质监局通过采样检查法学 80%的批次

存在安全隐患，有安全隐患的摄像头中存在 87.5%的批次存在数据传输未加密的问题[5]。 

4.2. 智慧养老模式下相关主体权利义务责任不明确 

当人工智能深入到养老服务领域，原有法律中的相关主体权利义务责任的内容会出现一些新问题，

包含责任主题复杂，侵权规则的问题、侵权结果认定的问题等。现行的《民法典》关于主体权利义务责

任的规定是一般性规定，而智能养老模式下产生的新的场景下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新的法律来规范。

首先对于责任主体，在智慧养老模式下，责任方的权利和义务具有很强的复杂性，多方包括养老机构、

儿童、老年人、智慧服务提供商和智慧产品制造商。一些当事人以合同的形式确认法律关系，但各方之

间存在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比如有些本该赡养人承担的责任转移给了养老机构，这就造成了在养老机

构中的侵权责任关系实际上会有三方主体。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加入照护机器人，那么法律主体层面

又加入了另一类主体——智慧服务提供方、生产方，甚至人工智能本身也可以成为主体[3]。那么受侵害

的老年人向谁追责是个问题。其次对于侵权归责问题，即对老年人侵权行为的价值判断标准问题，现行

的民法通常以过错责任、过错推定、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原则作为归责原则。如果养老机构或养老智

慧服务提供方、生产方单方面侵权，那可以按照民法来判定归责。但是根据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家

是负有一定的养老义务。以及《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成年子女负有养老义务[6]。这就

导致了侵权规则变得复杂，另一方面，在公办养老机构的规则更加难以把握。最后是侵权结果的认定问

题，智能化应用到养老服务中去，智能设备的运行过程复杂，一旦计算出错，将很难确定问题的根本原

因，使后期侵权事件的调查和取证变得困难，甚至导致责任方的认定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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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智慧养老机构服务标准不明确、不统一 

我国正在摸索智慧养老模式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养老服务标准的不完善、不统一问题，国

家也正在建设相关的标准制定，目前还存在政出多门、政策碎片化、政策难落地等问题[7]。2020 年工信

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三部门已经开始建设第四批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工作。对于养

老机构而言收费标准、资质标准、服务人员资质标准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导致养老机构服务不均衡，

服务质量水平差异大、收费情况乱等情况。此外各地建设模式也不尽相同，处于百花齐放的状态，如黑

龙江乐活医养家园的一站式智慧养老服务模式、内蒙古自治区构建的“一台五网”式智慧养老应用体系、

温州市龙湾区的“互联网+养老”模式等。虽然丰富了智慧养老模式的市场形式，但是也导致了没有发展

出基本导向的供给市场，智能化养老服也需要各级政府和公安、卫健、税务、工商等职能部门协调合作，

政府部门职责不明和标准不一的问题，也没有形成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 

5. 智慧养老模式下对养老机构法律规制的优化路径 

5.1. 立法角度：完善智慧养老模式下老年人权益法律保障 

随着养老模式智能化，老年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凸显，需要进一步立法完善。着重关注老年人数据信

息和隐私权保护以及老年人新型数据权利的法律问题。智慧养老法律的完善从三个方面出发，首先要以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蓝本，修改、更新、细化相关的法律条款以补充和完善现行法律。比如目前《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常回家看看”条款，可以适当引入智能方式问候，倡导多种方式关爱老人。通过

完善现有法律，建立一个以保障老年人为核心的智慧养老法律标准。其次从以往的横向保障的中心转变

为纵向保障，传统的横向保证是以政府、社区、机构为承载体，应转变为以人工智能、信息化和技术为

纵向保障体系。最后是坚持“以人为本，以老为本”[8]，制定智能化养老服务专门法，从老年人真正需

求出发，尊重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特征，使智慧养老真正未老年人带来福利，解决养老困难。 

5.2. 执法角度：明确、细化政府各部门权力职责划分 

根据《民政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第三条第八款明确规定了民政部对于养老服务

的管理工作，不难看出民政部门是负责养老机构的主要部门。然而养老机构的管理工作是一项综合性事

业，民政部门无法覆盖其全部环节或全部内容。尤其是智能化的深入，不可避免地，养老机构的管理需

要多部门协作完成。然而实际管理过程中容易出现权力交叉、管理真空和责任推诿等问题，阻碍了智慧

养老的良性发展[9]。所以当前应当对政府各部门在养老机构的管理上的权力职能进行明确，厘清具体职

责和分工。建立专门的监督部门，健全智能化养老服务监管机制，保证建设流程的公正透明。只有明确、

细化政府各部门权力职责，智慧养老服务管理流程畅通，政府才能有的放矢地、有条不紊地引导智慧养

老的新业态的发展。 

5.3. 司法角度：明确智慧养老法律责任要求 

针对目前智慧养老出现的责任主体复杂，侵权规则的问题、侵权结果认定的问题，需要对其进行明

确。第一方面，应当确立侵权责任主体标准和明确养老机构相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规则[10]，对于人工智能

引起的法律侵权问题，由于人工智能本身目前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只具备学习能力的技术，不承担侵

权责任。由产品造成的侵权责任应当由服务的提供方或产品的生产方负责。如果是因为养老机构操作不

当导致的侵权，责任应由养老机构承担。关于国家和赡养人的责任，一方面国家在公共福利项目和社会

保障事业的之处，相当于已经承担了其养老义务，另一方面，赡养人也通过与养老机构签订的合同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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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断了承担相关责任。第二方面，关于侵权的归责认定问题，2016 年联合国曾就人工智能产品责任归于

无过错责任原则进行了讨论，但是并未明确智慧养老设备是否为人工智能的标准，目前我国智慧养老服

务仍使用《民法典》的归责原则。第三方面，关于侵权结果的认定问题，对养老机构的智能化服务进行

监管，建立完善的监管制度，并加强对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的情况调查和回访，结合定量研究法和定性

研究法对老年人侵权行为做深入研究。 

6. 结语 

智慧养老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探索的新型养老方式，应用新技术到养老领域也是技术服务于生活的

应有之义。我们期待新技术带来的发展机遇，但是也要谨慎看待它出现的问题，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解

决问题，促进智慧养老的进一步发展。科技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智慧养老模

式也会随之更新和调整，其面临的法律问题和困境将会随之变化，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也要相应调整。只

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规范、引导其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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